大余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公布大余县农业农村局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乡（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统一，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根据《大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和清理工作的通知》（余府办函〔2023〕6号）要求，结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修改、废止情况，县农业农村局对现行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实施后评估和清理。

经评估和清理，大余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会研究决定：宣布失效2件(详见附件），现予以公布。

根据《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45号）《赣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赣市府发〔2021〕5号）等规定，宣布失效和废止的县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请各乡镇务必严格遵照执行。

 附件：1.大余县农业农村局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大余县农业农村局    

2024年5月 日    

 附件1
大余县农业农村局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号
	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布日期
	备注

	1
	余农字〔2023〕23号
	大余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全面开展生猪检疫B证无纸化出证的通知
	2023年4月19日
	宣布失效

	2
	余农字〔2023〕22号
	大余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大余县规范畜禽养殖用药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3年4月19日
	宣布失效


